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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属高等学校： 

    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

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厅函〔2025〕12 号，见

附件）要求，请各高校认真组织本校相关成果的申报工作。相关工

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各高校依据限额（具体申报名额另行通知）进行集中申报，

市教委不受理个人申报。 

二、各高校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开始，登录“教育部人文社会

科学研究管理平台·申报系统”（http://www.moe.gov.cn/s78/A13/），

按限额及教育部办公厅通知要求进行网上申报。《申报评审表》启用

2025 年新版本，以前版本无效。     

二、各高校要切实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，对申报材料

进行汇总、审核。审核重点： 1.申报成果是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

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；2.是否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有无知识

产权等方面的争议；3. 申报成果是否涉及国家秘密；4.申报资格是

否符合有关规定，申报材料是否真实。 

    三、各高校要将拟上报的成果信息（含申报人、申报成果、主

要作者等）在本校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

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成果才可以报送，未经公示

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。  

    四、各高校要将《申报一览表》、《申报评审表》、申报成果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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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证明材料按要求装订（装订要求详见申报答疑），于 2025 年 11 月

7 日（星期五）15:00 前由专人报送至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（联

系人：郭小瑜，宝山路 251-2 号甲 605 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

kjgl605@163.com。各类材料的份数、装订报送要求详见教育部办公

厅通知。 

         

联系人：市教委科研处 姜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3116822 

        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 郭老师，联系电话：56627216 

 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

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5 年 10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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